附件3：
学历加分标准

学历加分标准如下：
①在职硕士研究生加2分，在职博士研究生加4分；
②双非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加4分，双非院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加6分；
③“985、211、双一流”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加6分；“985、211、双一流”院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加8分。
（学历加分按最高项计算，不累计加分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名词解释：“双非院校”是指自2017年“双一流”建设实施起，未列入国家“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”（简称“双一流”）名单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，即既非“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，也非“一流学科建设高校”。在“双一流”政策出台前，指未列入国家“211工程”和“985工程”重点建设序列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，即既非“985工程高校”，也非“211工程高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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